101年開始實施之重要措施
	101.1.1
	強化銀行對中小企業之融資服務
	為配合黃金十年金融發展有關協助中小企業穩定發展政策，營造有利中小企業融資環境：
1.101年將持續實施「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擬訂中小企業放款餘額之預期成長目標為新臺幣2千2百億元，並配合本方案提供相關獎勵措施。

2.鼓勵銀行擇定承作中小企業融資較高之分行，設置中小企業融資諮詢窗口，以就近提供中小企業更有效率之融資服務。

	101.1.1
	督促業者提升信用卡客服專線服務品質
	自101年1月1日起，發卡機構提供之信用卡客服專線，其「緊急服務選項」應置於語音系統之第1層，「專人服務選項」置於第3層（含）以內；且客戶選擇「專人服務選項」後，接通專人之平均等候秒數於營業時間內（銀行營業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不超過30秒。

	101.1.1
	擴大住宅地震保險基本保障
	自101年1月1日起，在維持現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費新臺幣1,350元情形下，擴大住宅地震保險基本保障，將保險金額上限自新臺幣120萬元提高為新臺幣150萬元，臨時住宿費用自新臺幣18萬元提高為新臺幣20萬元。

	101.1.1
	放寬外國企業來臺掛牌股票每股面額限制
	現行外國企業來臺申請第一上市(櫃)及登錄興櫃每股面額應為新臺幣十元，為與國際市場接軌，自101年1月1日起申請上市(櫃)及登錄興櫃之外國企業得採無面額或以面額不限十元之方式發行股票，使外國企業可選擇逕以其營運主體作為來臺掛牌主體，有助於提升資訊透明度。

	101.1.1
	上市(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金融業年度財務報告提早至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申報
	為增進財務資訊公告及申報之即時性，避免財務資訊之空窗期過長，修正證券交易法第36條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及申報期限，明訂自101年1月1日起，上市（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金融業（除興櫃、未上市、未上櫃之公開發行金融控股公司、銀行及票券金融公司100年度財務報告，因作業時間確有不及，致無法於101年3月底前公告申報者，得延長至同年4月底前公告申報外）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

	100.1.1
	為推動我國企業採用IFRSs，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金融業財務報告應事先揭露採用IFRSs相關事項
	為推動我國企業採用IFRSs，上市(櫃)、興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金融業應於100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採用IFRSs計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依IFRSs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可能產生之重大差異等事項；另於101年季報、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告中除前述事項外，並揭露依IFRS 1所選擇之會計政策。

	101.1.1
	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每日召開股東常會之公司家數不超過120家
	101年1月1日起年度財務報告提早至會計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公告申報，自民國101年起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每日召開股東常會之公司家數不超過120家。

	101.1.1
	金管會得依職權要求未依規定改選董監之上市櫃公司限期改選
	自101年1月1日起，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股東會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6個月內召開，不得延期，且於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依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監察人者，金管會得依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101.1.1
	放款覆蓋率不得低於1％列為金融機構申請案件之審查要項
	為協助銀行儲備未來面臨不利情境時之復原能力，並落實以風險為基礎之授信業務管理，本會自101年起，透過差異化管理措施，將放款覆蓋率不得低於1%列為金融機構申請案件之審查要項措施。


	101.1.2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正式揭牌運作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已賦予創設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之法據，金管會依此成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並自101年1月2日正式運作，該機構將提供訴訟外處理金融消費爭議的途徑，以公平、合理、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

	101.1.2
	開放陸銀來臺參股投資
	為因應兩岸金融相互開放之管理需求，自101年1月2日起開放陸銀來臺參股投資，參股對象以銀行及金融控股公司為限，參股比率以單一陸銀持股不得超過被投資我國銀行、金融控股公司之5%，與其他大陸地區投資人合計不得逾10%，有意參股國內金融機構之陸銀即可依兩岸金融許可辦法第73條規定向金管會提出申請。

	101.1.3
	開放銀聯卡在國內網路交易之收單業務
	為提高大陸民眾在國內刷卡消費的便利性，擴大政府開放大陸人士在臺消費的經濟效益，金管會核准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辦理銀聯卡於國內網路商店刷卡消費的交易授權、清算服務及收單業務，以有效提升兩岸經貿往來的經濟效益。

	101.2.20
	推動證券市場尾盤資訊揭露
	為提升交易資訊透明度及與國際交易制度接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101年2月20日正式實施揭露尾盤資訊之機制，於收盤前5分鐘揭露最佳1檔買賣參考價(每20秒更新乙次)，並於收盤前最後1分鐘實施「瞬間價格穩定措施」作為配套措施。

	101.3.1
	調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殘保險金額
	在不額外增加投保大眾保費負擔及維持本保險永續經營前提下，就原先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給付新臺幣160萬元，調高為新臺幣200萬元，第一級殘廢給付與死亡給付金額相同，其餘殘等保險金額則比例調高。另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給付、殘廢給付及傷害醫療費用合計給付金額，最高以新臺幣220萬元為限。

	101.3.1
	建立壽險業「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機制及配套措施
	為使壽險業以更具彈性方式管理匯率風險及降低避險成本，進而強化其清償能力以健全其財務體質，金管會同意壽險業建立「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機制，並訂定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要求壽險業者須強化資訊揭露、建構完整之外匯風險管理及避險策略、公司稽核單位應每年辦理專案查核、限制盈餘分配及壽險業者應在3年內至少一次就已節省之避險成本部分作為盈餘轉增資，公司有盈餘時，提列百分之十特別盈餘公積。該準備金機制預計自101年3月開始實施。

	101.5.11
	信用卡分期付款服務相關規範
	自101年5月11日起，信用卡發卡機構就提供分期付款服務所收取之手續費應一次收取並採固定金額方式計收；「手續費」及「每期應付之分期本金、利息」應全額納入每期帳單最低應繳款項；對於提前清償分期款項之持卡人不得收取剩餘期數之利息。


